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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2008年台州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补助项目的通知

椒江、黄岩、路桥区科技局、财政局，台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财政局：

为了推进新一轮的创业创新工作，增强我市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根据中共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台市委〔2006〕9号）文件精神，现将申报2008年台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补助项目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重点

第一类、新申报项目补助范围。市自主创新试点企业（项目）、市行业专业和区域创新平台、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市高新技术重点产业化项目、市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市级共建创新载体。

第二类、已立项项目补助范围。已发文认定的07、08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家创新基金地方立项项目、省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省级重大科技专项以及07年认定的市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二、申报程序

申报上述第1类项目（新申报项目）的承担企业按财政隶属关系向同级科技局和财政局同时提出申请，由区科技局和财政局审核、筛选后联合行文上报市科技局、财政局，并附申报项目汇总表及软盘。台州经济开发区企业向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提出申请，由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审核、筛选后，联合行文上报市科技局、财政局，并附申报项目汇总表及软盘。其他市属企业直接向市科技局、财政局提出申请。申报第2类项目（已立项项目）的，请企业提供立项文件以及原始申报资料直接报市科技局和财政局。

三、申报资料要求
1、企业依据相关管理办法要求填写各类项目的申报资料，申报资料可从台州科技信息网（http：//www.tzinfo.gov.cn）下载。

2、其他附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申报项目时前一季度财务报表。

上述资料装订成册一式5份。

四、申报截止时间

第一类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6月15日前，第二类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11月30日前，逾期不予受理，也不允许修改和补充材料。

五、严禁弄虚作假骗取财政专项资金

一经发现将由财政部门扣回补助资金，在3年内取消该企业申报财政专项资金的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对申报材料不齐全的项目将不予受理，请有关区科技、财政局认真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严格把好项目初选关，注重申报项目的水平和档次，控制申报项目数量，按时、高质量完成此次申报工作。

六、联系方式

台州市科技局高新处（0576-88510576）；台州市财政局企业处（0576-88209529）。
附件：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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